2016-2017年度厦门市重点文化企业认定申报表

	企业名称：

	主营业务范围：

	生产经营场所：

	法人代表：
	联系电话：
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营业执照注册号：
	税务登记证号：

	主要事迹（对照申报条件写，可另附纸）：



	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、税前利润、期末净资产、纳税总额(含减免税额)、文化产品出口额、文化服务出口创汇额收入以及与上一年同期对比增减情况：



	2014至2015年荣获国际、国家、福建省专业奖项以及国家、福建省扶持资金情况（可另附纸）：



	受理

单位

意见
	区政府（或区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）或市直单位签章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评审

工作

小组

意见

	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

	领导

小组

审定

意见
	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签章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

本表一式两份：受理机构、审定机构各留存一份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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